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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保障部文件
后勤字〔2025〕5号

关于印发《后勤保障部安全质量绩效管理办法》
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激励全体员工认真做好安全与质量工作，根据《后

勤保障部绩效分配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后勤保障部实际情况，

修订《后勤保障部安全质量绩效管理办法》，经后勤保障部党政

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后勤保障部

2025年 7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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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保障部安全质量绩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后勤保障部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管理水平

的不断提高，激励全体员工认真做好安全与质量工作，根据《后

勤保障部绩效分配办法》《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程序》和《安

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实施办法》,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后勤保障部设立安全质量绩效（以下简称“安质绩

效”），其标准由后勤保障部党政联席会议制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后勤保障部全体在岗员工。

第二章 绩效发放

第四条 根据各单位每月安全与质量的考核结果发放安质

绩效。

（一）考核结果未扣分的，按后勤保障部标准全额发放当月安

质绩效。

（二）考核结果存在扣分的，按扣发标准从责任单位账户中扣

减相应金额。扣发依据为后勤保障部《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评分

表》相应考核标准，每1分对应500元。

第五条 因服务不当被服务对象投诉，对后勤保障部造成负

面影响，视具体情况参照安全与质量考核扣分情况进行处理。

第六条 因违反安全生产要求或岗位服务标准被学校或安

全与质量管理办公室下达整改通知的单位，视情节轻重扣发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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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500~2000元/次；不能按期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视具体

情况扣发该单位负责人安质绩效500~1000元/次。

第七条 重大安全或质量事故由后勤保障部安全与质量领

导小组根据具体情况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及处罚。

第三章 工作程序

第八条 月度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评分表经各单位确认后，

由安全与质量管理办公室汇总并编制报告，报后勤保障部领导批

准。

第九条 对处罚决定有异议的，相关单位须按照后勤保障部

《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程序》进行申诉。申诉书提交至安全

与质量管理办公室，安全与质量管理办公室及时组织研判，并将

研判结果报分管领导、党政联席会。

第十条 安全与质量管理办公室每月10日前将安质绩效考

核汇总表交后勤保障部成本核算办公室、综合办公室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安全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南京航空航天大

学后勤集团安全质量绩效管理办法》（后集字〔2024〕9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保障部综合办公室 2025年 7月 2日印发


